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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北区解决城镇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个人住宅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实施流程图

 (
申请人到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提交申请
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汇总申请，按批次报区自然资源局分类办理（具体材料见附件2）
区自然资源局
按实施方案分类后，符合《实施方案》的，将名单转区住建局
区住建局对申请补办建设手续的房屋质量安全进行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需要房屋质量安全鉴定机构对房屋进行安全鉴定的，区住建局通知申请人委托中介结构进行安全鉴定后，出具安全鉴定报告）
由区综合执法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房屋结构、质量安全合格，但涉嫌违法行为的个人住宅进行依法依规查处，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具体见附件3
区自然资源局将已分类处罚后的历史遗留问题的个人住宅名单转送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由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公告，并指导申请人办理房屋现状认定或核实意见
一、超层建设问题
二、超建筑占地面积
三、
超
立面
实建地上6层以内且建筑高度不超过22米，
层数符合原审定的规划图，
实际建设中存在
未报先建、超层建设
等问题
实建地上6层以内且建筑高度不超过22米
，实建层数超出原审定规划图的
实建房屋超出地上6层以上，超建面积小于（含等于）50平方
并且
一层以内的
实建地上6层以内且建筑高度不超过22米，二层以上擅自出挑、正射投影超出批准用地范围的，且不影响消防的
实建地上6层以内且建筑高度不超过22米，一层房屋用地面积超出原批准用地面积5%-10%（含等于10%）原则上超出用地面积最大面积不超过15平方米（含等于且不影响规划的
房屋外立面局部未按规划进行建设，且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影响，且对沿街及周边整体风貌影响较小
房屋外立面建筑色彩未按规划进行建设，且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影响，对沿街及周边整体风貌影响较大
实建地上6层以内且建筑高度不超过22米，一层房屋用地面积超出原批准用地面积5%以内（含等于）且不影响规划的
土地使用权人向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交补办申请及相关材料，申请出具现状认定或核实意见（申请材料根据具体类型按附件4、附件5）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向区自然资源局移交申请，区自然资源局受理申请材料后进行审查，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建筑质量安全和消防安全的前提下已依法查处到位后，委托评估公司实施评估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统计应补缴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拟定处理意见报区人民政府批准
根据区人民政府批准的方案，土地使用权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土地出让金等相关费用后，区自然资源局按现状出具认定或核实意见。（如经核算不涉及补缴费用，则无需补缴）
土地使用权人缴纳相关税费后，向区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所需材料见附件5）
具体实施以下三大类8小类
)

— 14 —

— 13 —

